信用保證案件先行交付備償款項申請書
	注意事項
一、本表請於本基金網站下載，另需檢附之文件影本詳如后列清單。
二、請依本基金申請先行交付備償款項之程序規定辦理，填寫申請書前請先確認是否符合申請要件。
三、為加速交付備償款項，請詳實填寫下列各欄資料，若無該項資料，亦請填註「無」，如未詳實填寫，或應檢附之文件不齊全者，本基金將暫不受理，俟申請單位補填完畢，或資料補齊全後，再予受理。


逾期戶名稱：	基金列管編號：
統一編號：	申請單位：
一、申請要件：
□授信單位已對送保案之主、從債務人（借戶、保證人、備償票據發票人及背書人）依法訴追取得執行名義或經本基金同意免取得。
□借戶授信到期(含視為到期)屆滿五個月。(註：直接保證、批次保證、相對保證、青年創業貸款、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及部分專案基金保證除外，詳見各項貸款信用保證要點相關規定)
二、借戶、保證人資料：
	編號
	借戶/保證人
	執 行 名 義

	
	
	類    別：□本票裁定確定（本票到期日或發票日＿年＿月＿日）
□支付命令確定□法院和解、調解筆錄
□確定判決□消債前置協商、調解，法院之認可裁定、核定筆錄
□債權憑證□消債更生、清算，法院認可裁定確定
債權性質：□請求返還借貸□請求給付票款
日    期：□確定日   年  月  日 □新債證發文日   年  月  日
□強制終結重行起算日   年  月  日
文    號：              字第              號

	
	
	類    別：□本票裁定確定（本票到期日或發票日＿年＿月＿日）
□支付命令確定□法院和解、調解筆錄
□確定判決□消債前置協商、調解，法院之認可裁定、核定筆錄
□債權憑證□消債更生、清算，法院認可裁定確定
債權性質：□請求返還借貸□請求給付票款
日    期：□確定日   年  月  日 □新債證發文日   年  月  日
□強制終結重行起算日   年  月  日
文    號：              字第              號


三、本案□無　□有　下列情事：
1.總管理機構稽核處（室）專案查核案件：
[bookmark: _Hlk495061705]□對借戶或其關係戶之授信案件（含授信單位自貸授信）因有異常情事，曾被總管理機構稽核處（室）專案查核。
□對借戶或其關係戶之授信案件（含授信單位自貸授信）因有異常情事，辦理案件之徵授信人員，曾被總管理機構稽核處（室）專案查核。


2.授信有異常情形：
□媒體曾報導借戶、負責人、授信單位辦理徵授信人員似有涉及詐貸、舞弊等異常情事。
□司法機關曾行文授信單位調閱借戶或負責人等相關授信資料。
四、本案業已依授信單位與總管理機構批示條件及信保基金保證書函所列條件辦理。
□是　□否，具體情形：____________________。(如有相關補充說明文件，請一併檢附)
五、1.借戶信用惡化日期：＿年＿月＿日（送保案提前視為到期日或逾期送保案件中最早到期日二     
                                      者先屆期者）
    2.第一次法律行動日期：＿年＿月＿日(□聲請假扣押裁定□聲請支付命令□本票裁定□起訴
                                       □其他)
3.申請先行交付備償款項授信明細：
	序號
	保證項目
	授信起日
	授信金額
	保證人編號
	列管時餘額
	利息繳訖日
	申請利息補貼

	
	保證案號
	授信訖日
	保證成數
	擔保條件
	現欠餘額
	信用惡化後
之收回來源
	利息補貼訖日

	1
	
	
	
	
	
	
	□是 □否

	
	
	
	
	□無 □不動產
□定存 □票據
□其他
	
	□無 □不動產
□定存 □票據
□其他
	

	2
	
	
	
	
	
	
	□是 □否

	
	
	
	
	□無 □不動產
□定存 □票據
□其他
	
	□無 □不動產
□定存 □票據
□其他
	


六、未送保授信明細：
通知本基金列管時，借戶及關係戶（含關係人、保證人之個人借款）未送保授信明細（註：含通知基金列管時尚有餘額，目前已還清部分）
	序號
	借款人
	授信科目
	授信起日
	保證人編號
	列管時餘額
	帳載息訖日

	
	
	授信金額
	授信訖日
	擔保條件
	現欠餘額
	信用惡化後
之收回來源

	1
	
	
	
	
	
	

	
	
	
	
	□無 □不動產
□定存 □票據
□其他________
	
	□無 □不動產
□定存 □票據
□其他________

	2
	
	
	
	
	
	

	
	
	
	
	□無 □不動產
□定存 □票據
□其他________
	
	□無 □不動產
□定存 □票據
□其他________








七、逾期授信可供追償對象之財產明細：
不動產
	序號
	所有權人
	地目
	地號
	時價(萬元)
	他項權利設定情形(萬元)

	
	
	
	門牌、建號號碼
	保全情形
	

	1
	
	
	
	

	順位1.
日期   年  月  日
權利人          
設定金額        
債務人擔保債務餘欠       

	
	
	
	
	□未保全□已遞狀
□本行已保全 
□已函報基金同意免保全
□其他________
	


其他財產
	序號
	所有權人
	標的
	時價(萬元)
	保全情形

	
	
	
	
	

	1
	
	
	
	□未保全□已遞狀
□本行已保全 
□已函報基金同意免保全
□其他________




	同意聲明事項
一、對送保案之借戶、保證人已取得之執行名義，嗣後遭廢棄或撤銷，且未能另行取得其他執行名義者，同意將基金前先行交付之備償款項匯還。
二、基金先行交付備償款項後知悉辦理本案之授信送保作業有違反雙方約定（例：不交付備償款項作業要點第二點第（二）款、第六點…等，批次信用保證要點第十四點第（二）款第3目、
    第（三）款…等，直接信用保證要點第九點第（一）款、第（三）款第4目…等）情事者，同   
    意將基金前先行交付之備償款項其中與雙方約定不符部分匯還。
三、申請書中「本案業已依授信單位與總行批示條件及信保基金保證書所列條件辦理」事項，如有勾選不實，基金得請將先行交付之備償款項匯還。


此  致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台照
                       授信單位全銜
                            經理    
                                          主辦人：                  分機：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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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

申請先行交付備償款項應檢附文件清單
隨本申請書檢附者，請於□內打「ν」
	注意事項
除檢附以下之資料外，其他本基金認為尚有需要之文件，仍請貴單位另行附送，俾利先行交付備償款項作業順行。


一、送保資格及徵信調查(直接保證案免附)
□設立（變更）登記表
□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或核定稅額繳款書（註：企業甫成立僅需檢送自成立日至額度核准前之資料）
□逾期送保授信核准時之企業及其關係人票據交換所第一類票據信用資料查詢
□逾期送保授信核准時之企業及其關係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授信紀錄查詢
[bookmark: _Hlk193209885]□報稅報表
   二、徵信作業(直接保證案免附)
       □徵信調查報告(借戶、保證人)
       □會計師財務簽證報告(金融機構授信總餘額達三仟萬元者)
       □營運計畫表、現金流量預估表、預估資產負債表、預估損益表
         註：承做中長期週轉金授信且金融機構授信總歸戶二億元以上者（含短期授信連續展期超過一年以上）
       □個案預計資金來源去路表、建廠進度表、營運計畫表、現金流量預估表、預估資產負債表、預估損益表
         註：承做其他中長期授信且金融機構授信總歸戶二億元以上者	
   三、授信作業
□各筆逾期授信（含借戶未送保案、關係戶）所屬額度或逐筆核准時之授信申請、批覆書
□借據、本票、授信契約等授信徵提債權文件
□保證書
□票據餘額控管表、借戶逾期後尚未兌現之所有票據明細表(徵提客票擔保或控管之授信)
□憑貸書件（送保案如屬國內外訂單、D/A、D/P、T/T、O/A，應附送承諾文件；未送保案件不需檢送）
  出口押匯登記簿、拒付登記簿(外銷貸款)
□遠期信用狀登記簿即期信用狀登記簿單筆之信用狀授信紀錄卡、開狀申請書、信用狀、結匯證實書（含還款水單）、到單通知(進口融資)
□開狀申請書、信用狀、匯票承兌付款申請書(國內狀授信)
三、相關帳冊
□借戶、保證人、負責人配偶及關係企業之存、放款歸戶查詢（含放款現欠明細及已結清戶）
□上述歸戶查詢所查得各筆逾期放款之授信明細帳、催收帳、呆帳
□借戶、保證人及關係企業名下可供抵銷款項暫列「其他應付款、其他預收款、拒往專戶」科目之帳卡
□借戶、保證人及關係企業名下代墊訴訟費用明細表
四、債權保全及管理
□對逾期送保案借戶、保證人及票據債務人取得之執行名義（已取得債權憑證者，含原執行名義）
□逾期放款催收日誌（借戶、保證人）
□國稅局各類所得資料及財產查詢清單（借戶、保證人）
□借戶、保證人、票據債務人及擔保物提供人之財產經法院拍賣之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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